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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财税处理

骆剑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经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财税［2014］116号文件规定，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可按不超过5年递延分期确认其转让所得，以非

货币性资产原计税成本为基础，每期递延确认转让所得调增该股权投资计税基础。本文主要依据相关会计准则及

规定，对不同情况下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财税处理进行分析，以期为读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会计基础；计税基础；递延所得税

一、非货币资产投资的财税处理规定

（一）税务处理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4年 12月 31日发布了

《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4］116号）。该文件规定：居民企业以非货币性

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

过 5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各年度应税所得额，缴纳企

业所得税；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时，按非货币性资产

评估后的公允价值扣除其计税价格的差额，确定转让该

非货币性资产的应税所得额；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

投资而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的，应以该非货币性资产原

计税成本为基础，加上每年所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

所得，作为该股权投资各期的计税基础；对在 5年期内转

让或提前收回该股权投资的，企业应停止执行递延纳税

政策，并就尚未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递延所得，在转让

股权或投资收回当年的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一

次性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在确定股权转让所得时，

可将该股权的计税基础一次调整到位。

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

为，应以公允价值（计税价格）计算缴纳增值税销项税。

（二）会计处理规定

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

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CAS 7）的规定，需判定该业务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公允

价值是否能够可靠计量等，以确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

式还是成本计量模式。

根据投资性质、持有目的、计量属性等，将非货币性

资产投资划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属于长期股

权投资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

（CAS 2）的规定，区分为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分别适

用成本法、权益法进行后续核算；属于金融资产的，按《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 22）
的规定，依据持有目的、在公开市场上是否有报价、公允

价值能否可靠计量等区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

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此外，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前述相关会计

准则确定该投资的会计基础，按财税［2014］116号文件的

规定确定其计税基础，两类口径存在暂时性差异，因此还

需参考《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CAS 18）的

规定进行处理。

二、非货币资产投资财税处理案例解析

（一）控股合并下企业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财税处理

1. 同一控制下企业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例1：2015年年初甲公司将账面价值1 000万元（计税

基础）的存货投资取得乙公司 60%的股权。该存货评估的

公允价值为1 500万元。甲公司向乙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

用发票。假设甲、乙公司受同一集团控制，合并前甲公司

不拥有乙公司股权。合并日乙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为

2 400万元。不考虑甲公司该股权投资持有期间减持、减

值以及乙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等。

会计处理：由于甲公司与乙公司受同一集团控制，该

投资业务属于关联方交易，为无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交

易，因此，甲公司以存货投资不确认收入，按其账面价值

1 000万元结转。甲公司该投资业务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

行为，需缴纳增值税255万元（1 500×17%）。该投资为同一

控制下控股合并，根据CAS 2的规定，初始投资成本=合

并日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投资比例，付出

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初始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

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因此，甲公司该

股权投资应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为 1 440 万元

（2 400×60%）。综上，甲公司作会计分录：借：长期股权投

资1 440，资本公积185；贷：存货1 000，应交税费——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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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销项税额）255。
税务处理：根据财税［2014］116 号文件的规定，假

设其递延纳税期为5年，则该股权投资计税基础应以非货

币性资产原计税成本为基础，加上每年确认的非货币性

资产转让所得，逐年进行调整。因此，甲公司股权投资初

始投资年度（2015年）的计税基础为：1 000+1 500×17%+
（1 500-1 000）/5=1 355（万元），2016年的计税基础为：

1 355+（1 500-1 000）/5=1 455（万元），以此类推，剩余

3年该股权投资每年的计税基础分别为：1 555万元、1 655
万元、1 755万元。

所得税会计处理：根据上述分析，甲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会计基础与计税基础及两者的差异可整理为如表 1所

示数据（单位：万元，下同）。

2015年甲公司股权投资递延所得税处理为：借：递延

所得税资产-21.25；贷：所得税费用-21.25。2016 ~ 2019
年，其递延所得税处理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贷：所

得税费用25。
可见，甲公司如一直持有对乙公司的股权投资，在第

5年年末（递延期满），该股权投资会计基础为1 440万元，

计税基础为1 755万元，两者存在暂时性差异315万元，累

计确认递延所得税 78.75万元，该差异待甲公司转让（处

置）该投资时予以转回（核销）。

例 2：接例 1，假设甲公司对乙公司的股权投资持有 3
年后，于2018年年初以2 500万元转让，其余条件均不变。

税务处理：由例1可知，甲公司在转让该股权投资时，

其非货币性资产（存货）投资已分期确认转让所得期3年，

还剩2年递延确认期，此时，该股权投资计税基础为1 555
万元（1 000+1 500×17%+100×3）。根据财税［2014］116号
文件的规定，甲公司应在 2018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一次

性确认剩余未递延确认的转让所得额 200万元（100×2）。

对甲公司转让股权投资所得额，应以其转让价格扣除一

次调整到位的股权投资计税基础1 755万元（即一次调整

到第 5年年末的计税基础）来确定，所以甲公司该股权投

资转让所得为745万元（2 500-1 755）。
会计处理：甲公司转让该长期股权投资时，应确认投

资收益1 060万元（2 500-1 440）。
所得税会计处理：甲公司（提前）转让该股权投资后，

该股权投资的会计基础与计税基础均为0，两者之间的差

异消除，因此，需结转已累积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28.75万

元。根据CAS 18的规定，该业务可编制以下三笔会计分

录：①一次性确认剩余未递延转让所得应交所得税，借：

所得税费用 50（200×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0。②按照一次调整到位股权投资计税基础确定股权转

让所得应交所得税，借：所得税费用 186.25（745×25%）；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86.25。③结转累计已确认

递延所得税，借：所得税费用 28.75；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8.75。
上述三笔会计分录可合并为如下分录：借：所得税费

用 265（50+186.25+28.7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36.25（50+186.25），递延所得税资产28.75。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在分期递

延确认转让所得期满前，转让（收回）该股权投资时，各类

股权投资财税处理方法一致。因此，本文后续不再对提前

转让（收回）股权投资财税处理进行案例解析。

2.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例3：接例1，假设甲、乙公司合并前无任何关联关系，

且合并前甲公司不拥有乙公司股权，其余条件不变。

会计处理：甲、乙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甲公司用于

股权投资的存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因此，符合

CAS 7“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核算的要求。所以，甲公司

以存货投资时，按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计提应交增值

税，并结转其销售成本。其会计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1 755；贷：主营业务收入1 5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255。借：主营业务成本1 000；贷：存货1 000。
税务处理：根据财税［2014］116号文件的规定，甲公

司可在不超过 5年内均匀递延确认转让所得，计算缴纳

每年的企业所得税；甲公司每年以转让存货原计税成本

为基础，调增每年递延确认的转让所得，以此确定该股权

投资计税基础，其确定过程与案例 1相同。即 2015 ~ 2019
年该股权投资计税基础分别为：1 355万元、1 455万元、

1 555万元、1 655万元、1 755万元。

所得税会计处理：根据上述解析，甲公司股权投资会

计基础、计税基础及两者的差异如表2所示。

因此，2015年甲公司递延所得税会计处理为：借：所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基础

1 440

1 440

1 440

1 440

1 440

计税基础

1 355

1 455

1 555

1 655

1 755

暂时性
差异余额

85

-15

-115

-215

-315

递延所得税
余额（25%）

-21.25

3.75

28.75

53.75

78.75

确认或转回
递延所得税

确认-21.25

确认25

确认25

确认25

确认25

表 1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基础

1 755

1 755

1 755

1 755

1 755

计税基础

1 355

1 455

1 555

1 655

1 755

暂时性
差异余额

400

300

200

100

0

递延所得税
余额（25%）

100

75

50

25

0

确认或转回
递延所得税

确认100

转回25

转回25

转回25

转回25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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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费用100；贷：递延所得税负债100。2016 ~ 2019年，每

年转回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为：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25；贷：所得税费用25。
可见，甲公司如果一直持有该股权投资，则在第 5年

年末时，该股权投资的会计基础与计税基础金额相同，均

为 1 755万元，二者之间的暂时性差异完全消除。即此情

形下，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会差异，随着分期递延确认

非货币转让所得而逐期消除。

（二）不构成控股合并的企业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财税

处理

1. 初始投资成本小于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

例4：甲公司2015年通过将账面价值（计税基础）1 000
万元的存货投资取得乙公司20%的股权。该批存货评估后

的公允价值为1 500万元。甲公司向乙公司开具了增值税

专用发票。假设甲公司投资后在乙公司具有重大影响。投

资后乙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9 000万元。不考

虑甲公司该股权投资持有期间因乙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

引起的该股权投资减值。

会计处理：本案例情形下，甲公司以存货投资具有商

业实质，且换出存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那么甲公司

应视同销售，按公允价值确认收入、计提增值税，并结转

销售成本。根据CAS 2的规定，该股权投资应采用权益

法核算，其初始投资成本为 1 755 万元（1 500+1 500×
17%），甲公司按投资比例应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

份额为1 800万元（9 000×20%）。甲公司以1 800万元作为

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初始投资成本与享有乙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45万元（1 800-1 755）应计入营业外收

入。因此，上述业务的会计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1 8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5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255（1 500×17%），营业外收入45。借：主营业务成本

1 000；贷：存货1 000。
税务处理与前述例1的做法相同，不再赘述。

所得税会计处理：根据上述解析，甲公司股权投资会

计基础、计税基础及两者的差异可整理为表3所示数据。

因此，2015年甲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为：

借：所得税费用 111.25；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11.25。2016

~ 2019年，每年转回递延所得税会计处理为：借：递延所得

税负债 25；贷：所得税费用25。
可见，在第 5年时，甲公司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计

税基础金额不相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为45万元。该

差异系股权投资初始确认时，会计上按权益法核算，将初

始投资成本低于享有被投资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45万元，调增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并计入营业

外收入。但税务处理时，是按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及

与该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税费确定初始计税基础，不考

虑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由此形成的两

者之间的暂时性差异待甲公司转让（处置）该股权投资时

转回。

2. 初始投资成本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

例5：接例4，假设投资后乙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为8 000万元，其余条件不变。

会计处理：与例 3分析相似，甲公司初始投资成本为

1 755万元（1 500+1 500×17%），应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为 1 600万元（8 000×20%）。甲公司

以 1 755万元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作会计分

录：借：长期股权投资1 755；贷：主营业务收入1 500，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55（1 500×17%）。借：主

营业务成本1 000；贷：存货1 000。
税务处理与前述例1做法相同，不再赘述。

所得税会计处理：根据上述解析，甲公司股权投资会

计基础、计税基础及两者的差异可整理为表4所示数据。

可见，本案例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计税基础及其差异

与前述例3相同，不再赘述其所得税会计处理。

（三）股权投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例 6：甲公司 2015年将账面价值（计税基础）1 000万

元的存货投资取得乙公司 10%的股权。经评估，该存货的

公允价值为1 500万元。甲公司向乙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

用发票。假设甲公司投资后在乙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且该股权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

值不能可靠计量。不考虑股权投资持有期间的减值。

会计处理：由于甲公司持股比例为 10%，且属于“三

无”（不具有控制权、不享有共同控制、无公允价值）情形，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基础

1 800

1 800

1 800

1 800

1 800

计税基础

1 355

1 455

1 555

1 655

1 755

暂时性
差异余额

445

345

245

145

45

递延所得税
余额（25%）

111.25

86.25

61.26

36.25

11.25

确认或转回
递延所得税

确认111.25

转回25

转回25

转回25

转回25

表 3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基础

1 755

1 755

1 755

1 755

1 755

计税基础

1 355

1 455

1 555

1 655

1 755

暂时性
差异余额

400

300

200

100

0

递延所得税
余额（25%）

100

75

50

25

0

确认或转回
递延所得税

确认100

转回25

转回25

转回25

转回25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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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AS 2规定，该投资应按CAS 22中“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核算。本业务会计处理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 755；贷：主营业务收入1 5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255（1 500×17%）。借：主营业务成本1 000；贷：

存货1 000。
税务处理：甲公司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无市场

报价和公允价值，应采用成本法核算，因此，该投资每年

计税基础的确定金额与前述例1做法一样，不再赘述。

所得税会计处理。根据上述解析，甲公司股权投资会

计基础、计税基础及两者的差异可整理为表5所示数据。

可见，本案例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计税基础及其差异

与前述例3相同，不再赘述其所得税会计处理。

对于非货币性资产股权投资属于“不具有控制、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但在活跃市场有报价、公允价值能可靠

计量，投资方持有该股权的意图不明确”、“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但在活跃市场有报价、公允价值

能可靠计量，投资方持有该股权的意图是为了获取价差”

两类情况的，应根据CAS 22的规定分别确认“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和“交易性金融资产”，这两类

业务财税处理与前面6个案例的业务类似，本文不再举例

解析。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

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4］116号，2014-12-31.
财政部会计资格考试中心.中级会计实务［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会计基础

1 755

1 755

1 755

1 755

1 755

计税基础

1 355

1 455

1 555

1 655

1 755

暂时性
差异余额

400

300

200

100

0

递延所得税
余额（25%）

100

75

50

25

0

确认或转回
递延所得税

确认100

转回25

转回25

转回25

转回25

表 5

不良资产业务合作处置的效益分析
——基于转让劣后级收益权模式

孙 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 10005）

【摘要】本文对不良资产业务创新合作处置模式——转让劣后级收益权模式进行阐述，通过案例分析该模式

下资产管理公司收益情况的变化，进而总结该业务模式对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业务效益的影响及实践中应着

重考虑的方面，以充分实现该模式的预期效益。

【关键词】不良资产业务；资产管理公司；劣后级收益权；效益分析

一、引言

对资产管理公司而言，不良资产业务作为传统主业

在现行经济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银行

新推出不良资产包的力度不减；另一方面，存量不良资产

包的处置受人力资源配置、资金成本负担等方面的制约

日益严重。

为缓解上述问题，资产管理公司应适时探索不良资

产业务创新模式。本文所述转让劣后级收益权模式即为

其中重要的一种，该模式下合作双方风险与收益更为匹

配。下文将对该模式进行介绍，并通过具体案例对该模式

的效益影响进行分析与总结。

二、转让劣后级收益权模式简介

（一）不良资产业务

1999年国家通过财政部注资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其主营业务为收购、管理和处置商业银行的不良

贷款。创立至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断探索不良资产业

务的创新模式，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国有商业银

行的改制上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国家经济结构优化

调整贡献了重要力量，也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完成了从

“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到“金融控股集团”的转变。

不良资产业务在处理环节上主要分为收购和处置两

大部分。


